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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 114）归口。 

根据《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通用要求>等 14 项国家标准制

修订计划的通知》文件的要求，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负责牵头制定《车用动力电池

回收利用 拆卸要求》国家标准，项目编号：20150670-T-339，计划完成年限 2018 年。 

1.2 标准编写的目的和意义 

1.2.1 产业背景 

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我国积极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体系。大力推广电动汽车，是我国在碳减排压力下汽车产业转型的必然选择。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2009 年国务院发布《汽车产业调

整和振兴规划》，提出实施新能源汽车战略，随后 2009―2011 三年内实现了 50 万辆新

能源汽车产能；国务院印发《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国发

〔2012〕22 号）明确在 2020 年前实施千亿元投资进行扶持，2015 年实现纯电动汽车和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市场保有量达到 50 万辆以上，2020 年实现 500 万辆新能源汽车的

普及。《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工信部联装〔2017〕53 号）规划“加快新能源汽车

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实施动力蓄电池升级工程、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力度。到 2020

年，新能源汽车年产销达到 200 万辆，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占汽车产销 20%以上”。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的寿命一般为 5—7 年，若不考虑使用过程影响寿命的特殊

因素，2014-2025 年将迎来动力蓄电池报废的高峰期。 

1.2.2 目的和意义 

符合国家政策导向。《汽车产品回收利用技术政策》（发改委等 2006 年第 9 号公告）

要求回收拆解及再生利用过程中，要提高再生质量，扩大再生范围，减少废弃物质量；

《节能与汽车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国发〔2012〕22 号）提出

要加强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回收管理、回收利用。本标准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导向，

细化了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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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电动汽车发展。动力蓄电池从电动汽车上安全高效的拆卸过程，是动力蓄电池

维修、梯次利用和资源化利用等过程起点。动力蓄电池生产成本高，维修、梯次利用和

资源化利用等手段是延长电动汽车价值的必要途径，科学的拆卸，保证模块和单体的完

整性，显得尤为重要。 

降低拆卸过程的安全风险。动力蓄电池包（组）额定电压为 300～750 V，常见额定

电压总和为 384 V，以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制造的单体额定电压 3.7 V，放电截止电压 2.5 V

为例，当动力蓄电池 SOC=0 时，动力蓄电池电压总和仍然高达 259 V。在如此高的电压

下若以不当的方式拆卸，容易造成人员触电伤亡。若发生短路时，瞬时电流达 100 A 以

上，瞬间释放出大量的热量，温度急剧上升，极易造成起火甚至爆炸。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不当的拆卸会导致液冷方式的动力蓄电池组中冷却液的泄漏，

冷却液中含有的防冻剂、防垢剂、防腐蚀剂对环境，对人体污染和危害很大。如常用作

防冻剂的乙二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GB Z 2.1-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

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对其限值进行了明确规定，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 PC-TWA 

20 mg/m
3，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PC-STEL 40 mg/m

3；水体中有害有机物的最大允许浓度

1.0 mg/L。不当的拆卸方式导致有害的冷却液泄漏，对大气、水、土壤造成严重的污染

并对拆卸人员健康造成伤害。 

基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和规范动力蓄电池科学拆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制定本标

准。 

1.3 编制过程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在标准起草之初即着手准备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充分

发挥在动力蓄电池回收方面的优势，开展多种动力蓄电池的拆卸试验，同时与动力蓄电

池生产企业及同行业企业保持密切的沟通与交流，为标准的编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2014 年 1 月，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了由研发技术人员、标准研制人员等

组成的公司内部标准起草小组，确定了标准起草思路及任务分工。 

2014 年 2 月—5 月，标准起草小组针对多种废旧车用动力蓄电池展开拆卸实验，记

录实验过程，并形成拆卸过程报告。 

2014 年 6 月—7 月，标准起草小组根据前期的起草思路及实验结果，起草了标准初

稿，并对初稿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改，形成了本标准的工作组讨论稿，发送至全国电动

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进行申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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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 30 日，国家标准委员会决定对《车用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 拆卸要求》

等 8 项拟立项国家标准项目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8 日。 

2015 年 6 月 30 日由全国汽车标委会（SAC/TC 114）组织福建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日本丰田四家单位代表于长沙宁乡县湖南

邦普汽车循环有限公司会议室，对标准讨论稿进行了初步讨论，并对国内外的处理方式

和要求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2015 年 8 月 12 日，中国汽车研究中心在山东青岛召开了标准讨论会，包括中国汽

车研究中心、广东邦普循环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华凯

电能科技有限公司、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宝马（中

国）服务有限公司、通用汽车（中国）有限公司、菲亚特克莱斯亚太投资有限公司、上

海交通大学、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捷豹路虎汽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等 19

家单位的 30 位专家代表参加，讨论标准框架。 

2016 年 3 月 17 日，由中国汽车研究中心组织，在福建宁德召开了起草小组讨论会，

包括中国汽车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中心、数据资源中心、标准中心，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华凯电能科技有限公司，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邦普循环科

技有限公司等 5 家起草小组的代表对本标准的讨论稿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和

建议。标准编制小组根据建议，对本标准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完善。 

2016 年 7 月 8 日，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在重庆召开标准讨论会，有

来自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标准所、政策研究中心、数据中心，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

公司，湖南邦普汽车循环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赛德美资

源再利用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超威创元实业有限公司等 30 多家单位的 60 位专家，包

括新能源汽车企业、动力蓄电池生产企业、检测机构、高等院校及动力蓄电池回收企业，

标准意见来源广泛，具有代表性。标准编制小组根据建议，对本标准进行了认真的修改

和完善。 

2016 年 11 月 18 日，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在重庆召开标准讨论会，

有来自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标准所、政策研究中心、数据中心，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

限公司、湖南邦普汽车循环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巴特

瑞资源再生有限公司、浙江超威创元实业有限公司、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赛德美

资源再利用研究院有限公司、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中国铁塔公司和张家港

再制造研究院等 10 多家单位的 20 位专家对本标准的讨论稿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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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和建议。 

2017 年 6 月 20 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标准所、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数据资

源中心、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邦普汽车循环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巴特瑞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汉能通新能源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张家港清研再制造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合肥国

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赣州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赛德美资源再利用研究院有

限公司、天津猛狮新能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共 13 家单位 20 余名专家，车用动力蓄电池

回收利用标准起草小组在天津召开会议，对《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拆卸要求》等 4

项国家标准进行研讨。标准编制小组根据建议，对本标准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完善。 

2017 年 8 月 3 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车用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标准工作组

第五次工作会议在西宁召开。来自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标准所、情报所、数据中心、

广东邦普、宁德时代、格林美、国轩高科、超威创元、赛德美、华凯电能科技、沃特玛、

蔚来汽车、一汽集团、广汽集团、创为新能源、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科力

远、清华海峡研究院（厦门）、泛亚汽车技术中心、中航锂电（洛阳）、长城汽车、上海

汽车集团、东风汽车、长安新能源汽车、华晨汽车、戴姆勒、宝马、通用汽车、本田技

研工业、日产、捷豹路虎、沃尔沃汽车、清华大学、力神、赣州豪鹏、天齐锂业、丰田、

上汽集团、比亚迪、福特汽车、谱尼测试、北京匠芯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博奥斯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等 48 家成员单位的近 60 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对《车用动力电池回

收利用 拆卸要求》等 4 项国家标准的讨论稿进行了研讨。根据大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形成会议纪要，标准编制小组对本标准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完善。 

2017 年 11 月 3 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动汽车分委会专家对本标准的内

容和格式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标准编制小组根据其建议对标准进行了认真的修

改和完善。形成本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 

2.1 编制原则 

车用动力蓄电池包括动力蓄电池包（组）、模块及单体，动力蓄电池由多个模块或

单体组成。目前，对于动力蓄电池拆卸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技术条件尚未成熟，《车

用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拆卸要求》应与实际相结合，充分考虑我国动力蓄电池拆卸现有

http://www.showpart.com.cn/wz/4B/4BD3B0872845C4F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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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能力，保证动力蓄电池拆卸过程安全、环保、高效，避免引发电池损坏、起火甚至

爆炸，应本着促进技术进步、提升资源综合利用的科学性与规范性的制订原则。 

因此，本标准的编制遵循下列原则： 

a) 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动力蓄电池拆卸的现有技术能力； 

b) 在确保人员财产安全的前提下，环保、高效地实现动力蓄电池的拆卸。 

c) 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符合我国技术发展水平。 

2.2 符合性、先进性和合理性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标准工作化导则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的要求进行编写。 

本标准是首次制订，没有现行的相关国家、行业标准。标准的内容便于实施，并且

易于被国内外同行业所引用。 

标准的编制过程，充分调研多家新能源汽车的生产企业及汽车维修厂商对动力蓄电

池拆卸的需求，结合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要求。本标准是以市场为导向，在充分考虑我

国现阶段的资源利用状况、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下制

订。 

三、标准主要内容 

3.1 标准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车用动力蓄电池拆卸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作业要求及贮存和管

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车用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和镍氢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的拆卸过程。 

说明：动力蓄电池的种类较多，包括铅酸蓄电池、镍镉蓄电池、锂离子蓄电池、镍

氢蓄电池、空气蓄电池等十余类，本标准的使用范围规定为目前市场上应用较为成熟、

最为常见的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和镍氢动力蓄电池。 

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的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 

GB/T 19596  电动汽车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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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6989  汽车回收利用  术语 

GB 29743  机动车发动机冷却液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3.3 术语和定义 

GB/T 19596、GB/T 26989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为明晰概念，本标准

共给出了 2 个术语的定义，其中“动力蓄电池”术语直接引用 GB/T 19596 的定义。另

外给出了“拆卸”的定义。 

动力蓄电池，为电动汽车动力系提供能量的蓄电池。 

拆卸，将废旧动力蓄电池从电动汽车上分离移出的过程。 

3.4 拆卸要求 

3.4.1 一般要求 

a) 拆卸作业单位应参照整车企业提供的技术支持、拆卸信息或指导文件，制定拆

卸作业指导书，以保证拆卸安全，并制定安全环保事故应急预案。 

b) 拆卸作业单位宜采用机械或自动化拆卸方式，保证动力蓄电池和汽车可用零部

件的完整性。 

c) 拆卸作业单位是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时，不具备新能源汽车拆解条件的，不

得进行动力蓄电池拆卸作业。 

d) 拆卸作业单位拆卸得到的废旧动力蓄电池，不得继续拆解，应交由符合国家规

定的企业进行回收处理。 

说明：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乘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仅 2017 年工信部

发布的三批新能源汽车推荐目录就有 1020 个车型。每个企业采用的动力蓄电池存在差

异；根据蓄电池的外形不同，安装的位置或方式亦存在差异，导致动力蓄电池拆卸过程

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为保证拆卸过程的安全，拆卸作业单位应取得整车企业技术支持，

参照整车企业提供的拆卸信息或指导文件，制定拆卸作业指导书，以保证拆卸安全，并

制定安全环保事故应急预案。 

动力蓄电池从电动汽车上安全高效的拆卸过程，是动力蓄电池维修、梯次利用和资

源化利用等过程起点。拆卸作业单位宜采用机械自动化拆卸方式，提高拆卸效率，并保

证动力蓄电池和汽车可用零部件的完整性，保证拆卸产物的使用价值。 



 

7 

电动汽车在车身结构、动力来源上与传统燃油汽车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传统燃油汽

车主要由五大总成等构成，电动汽车由动力蓄电池、电机、电控等构成。动力蓄电池电

压通常高达300～750 V（人体安全电压为36 V）且位置不固定，因此电动汽车回收拆解

对安全环保有特殊要求，应符合GB 22128《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的相关规

定。《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2017年4月征求意见稿指出，无电动汽车拆解能

力的报废传统燃料汽车回收拆解企业不得进行动力蓄电池拆卸作业。 

新能源汽车上的动力蓄电池电压通常高达 300～750 V，远高于人体能够接受的安全

电压（36 V）；动力蓄电池中含有冷却液和电解液等有毒有害的有机物，还有含有镍、

钴、锰等一种或多种重金属。动力蓄电池稍微处理不当就会造成安全、环保事故，因此

应明确指出新能源汽车回收拆解企业对动力蓄电池的处理要求与去向。2016 年 2 月，工

信部发布了《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该规范条件的目的

是为了“促进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产业规模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提高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水平”。拆卸作业单位不得拆解动力蓄电池，

应交由符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进行回收处理。 

3.4.2 场地要求 

a) 拆卸及存储场地，地面应硬化并防渗漏，应防雨、应通风、光线良好、消防安

全设施齐全，安全距离符合国家相关管理规定。 

b) 产生生产废水的拆卸及存储场地，其总排水口应设置油水分离装置及废水处理

设施。 

c) 操作区域应单独隔离，地面应做绝缘处理，并设置高压警示标识和区域隔离标

识。 

说明：动力蓄电池的储存须存储在干燥封闭的室内。蓄电池受潮或遇水易腐蚀，部

分蓄电池中的化学物质遇水易发生爆炸，为防止该类事故发生，必须做好相应的防护措

施，制造一个安全、环保的工作场所。室内应保持通风干燥、光线良好，并远离居民区。

《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GB 22128）规定拆卸场地室内环境应保持通风干

燥、光线良好、安全防范设施齐全，并远离居民区。 

拆卸过程中可能有废机油、冷却液等废液泄漏，为避免废油液渗漏到地下污染土

壤，保障作业和储存过程中的安全和环保，拆卸、储存场地地面应进行硬化并防渗漏，

拆卸及存储场地的总排水口应设置油水分离装置及废水处理设施。 

拆解的过程和产物涉及到高电压的蓄电池，操作和处理都需要有专业人员的全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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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将操作区域与其它工位隔离，并进行显著的标识，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3.4.3 设施设备要求 

a) 具备称重设备。 

b) 具备冷却液、燃油等油液自动化抽排系统和专用收集容器。 

c) 具备绝缘工具、专用起吊工具、伸缩夹臂、专用机械手、动力蓄电池专用承载

装置、专用托架及上料架、专用移除装置等。 

d) 具备高压绝缘手套、绝缘靴等绝缘防护装备，防护面罩、防机械伤害手套、防

触电绝缘救援钩等安全防护装备和心肺复苏装置等紧急救援设备。 

e) 具备绝缘检测设备，如绝缘电阻测试仪等。 

f) 具备动力蓄电池安全评估设备，如漏电诊断检测设备、非接触式远程红外温度

探测仪、验电棒、放电棒、专用标签和标志。 

g) 具备电动汽车拆解过程管理的信息追溯系统。 

h) 具备国家相关规定的消防设施，如消防栓、沙箱、灭火器等。 

说明：由于报废汽车整车入库及各零部件及动力蓄电池系统入库都需要称重登记，

因此，拆解企业应具备地磅等称重设备。 

冷却液由水、防冻剂、添加剂三部分组成，按防冻剂成分不同可分为酒精型、甘油

型、乙二醇型等类型的冷却液，都属于油/水、烃/水混合物或乳化液。动力蓄电池拆卸

前，需对电动汽车上的冷却液进行抽排，并对其进行专业处理，另外，冷却系统分布在

电动汽车中，为防止在收集过程中出现泄漏，必须采用专业的自动化抽排系统。 

由于动力蓄电池具有单个体积较大、质量大、电压高等特性，在拆卸的过程中应使

用绝缘螺丝刀、绝缘套筒等绝缘工具，同时用到托架平台和升降工装设备，避免拆卸过

程中动力蓄电池掉落、碰撞。 

动力蓄电池是一个高压设备，电压最高达到三百伏左右，而人体能承受的电压为

36V，严重超过人体承受的电压，因此应配备安全防护装备及心肺复苏装置等紧急救援

设备。 

由于动力蓄电池自身带有高额电压，在进行动力蓄电池拆卸前，应对整车及动力蓄

电池系统进行安全检测，如有异常或漏电状态，需在拆卸前对蓄电池做绝缘或其他特殊

处理，如用放电棒进行放电，避免拆卸过程中安全事故的发生，因此应具备绝缘检测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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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蓄电池带有高压，在动力蓄电池拆卸前需对其进行安全检测，拆卸过程中需要

穿戴或配备安全防护装备，保证作业人员的安全。 

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汽车的从出厂、销售、使用，再到报废，汽车的信息都

必须可查询，另外，根据《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技术政策》中的第二章第九条

规定，蓄电池从出厂后的整个过程要可追溯。蓄电池的拆卸过程属于汽车报废和回收过

程的一部分，因此，应具备电动汽车拆解过程管理的信息追溯系统，对拆卸过程进行时

时记录。 

动力蓄电池拆卸、移动过程中可能引起漏电、着火等现象，因此工作人员因穿戴好

绝缘防护服、防静电手套等防护设施。同时，拆卸现场因具备消防沙、灭火器等消防设

施。 

3.4.4 人员要求 

a) 专业拆卸人员的专业技能应满足规范拆卸、环保作业、安全操作（含危险废物

收集、存储、运输）、急救知识等相应要求，并持有相应的资格证书。 

b) 拆卸过程应双人作业，并至少有一名作业人员持有电工证，并经过企业内部、

汽车企业等专业培训。 

说明：2016年12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其

中包含有从事环保作业的注册环保工程师和从事安全工的注册安全工程师；《特种作业

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2015年修订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30号）附录中《特种作业目录》即包含电工作业；《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中明确指出了汽车回收拆解工（6-22-02-02）的主要工作任务；为提高安全急

救知识，确保对急救技术做到应知应会，企业相应操作人员应参加相应组织培训并具备

急救员，如《中国红十字会急救员证》。 

《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GB 22128-2008）中的要求，传统汽车的拆

解需要具备不少于5人的专业人员，对动力蓄电池进行拆卸时应配备5名专业技术人员，

其专业技能应满足规范拆卸、环保作业、安全操作（含危险废物收集、存储、运输）等

相应要求。 

另外，电动汽车中的重要部件动力蓄电池涉及到高压，处理不当易发生安全事故，

为了提高拆卸效率，保证安全、环保事故在发生时能得到及时处理，拆卸过程中必须有

一人进行监督。由于动力蓄电池是从报废汽车中拆解下来，而动力蓄电池自身又带有高

额电压，因此专业技术人员应同时具备电工证和汽车拆解资格证。专业技术人员具备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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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电工证和汽车拆解资格证后并不能马上对动力蓄电池进行拆卸，应经过内部培训合格

之后才能正常拆卸，培训不合格不能进行拆卸。 

3.4.5 拆卸作业要求 

（1）作业程序 

动力蓄电池的拆卸应遵循安全、环保和再利用的原则。拆卸作业程序见图 1。 

 

图1 动力蓄电池拆卸作业程序 

（2）信息登记 

对电动汽车进行登记注册并拍照，将其基本信息（如整车信息、动力蓄电池信息、

统一编码信息）录入信息追溯系统并在车身醒目位置贴上标签。 

说明：根据《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技术规范》中的第二章第九条，动力蓄

电池的流向必须具有可追溯性，整车和动力蓄电池在出厂后都有对应的编码，为保证报

废汽车的最终追溯，在蓄电池拆卸前，蓄对电动汽车进行登记注册，并录入企业内部的

数据库。其中，登记的信息包括：整车信息（车型、品牌型号、重量车辆识别代码，车

辆照片等），动力蓄电池包信息（蓄电池型号，基本参数，生产厂家等）。 

（3）预处理 

a) 在拆卸前，对电池进行绝缘检查，采用高压断电装置断开高压电系统。 

b) 在拆卸前，如有燃油和冷却液的，应采用抽排系统抽排电动汽车燃油和冷却液。 

c) 将电动汽车运至上料架，并确保放置平稳。 

d) 观察并记录动力蓄电池的安装位置。 

e) 对动力蓄电池进行拆卸前检测，检测项目见附录 A，并根据检测结果进行评估。 

i. 评估不通过，应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再进行后续作业。 

ii. 评估通过，进行后续作业。 

电动汽车 

信息登记 

拆卸 

预处理 

动力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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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拆卸前，应检查设备所承受的额定承重能力。 

说明：接触电池前应采用绝缘检测设备对其进行绝缘检查，断高压电并接地处理，

防止电池漏电造成安全事故。 

蓄电池的冷却方式包括风冷和液冷，风冷在拆卸前不需要做特殊处理。但如果是液

冷，会存在大量的冷却液，而冷却液属于危险废物，为了防止泄露，在拆卸前应对其进

行收集，工具必须是专用的抽排系统，避免与其它液体混合混装。 

将电动汽车运至上料架确保放置平稳，防止电动汽车发生碰撞引发安全事故。 

拆卸前，先观察并记录动力蓄电池的安装位置和方式，准备好需要使用的工具，对

于难以拆卸或需要准备特殊固定方式的，做好提前做好准备，如此可以保证后续的拆卸

效率。 

动力蓄电池是一个能量聚集体。动力蓄电池电压在 300V 左右且含有电解液，电解

液泄漏和蓄电池漏电在拆卸过程中会影响拆卸人员的人身安全，也可能给企业或环境带

来危害。为了防止这些事故的发生，在拆卸前，应对动力蓄电池进行安全检测，如果各

项指标都合格，则抽排冷却液并进行拆卸；如果对应的检测项目有不通过的，则需要对

电池进行特殊处理，如放电、绝缘处理等。 

一辆电动汽车的重量在 1 吨以上，其中蓄电池的重量，在几十公斤到几百公斤不等，

需要用到相应的托架或起吊设备，操作过程需要专业的人员，设备必须能承受相应的载

荷，而且在起吊之前还需要做好起吊实验等检查。 

（4）拆卸 

a) 拆卸前，拆卸人员应穿戴安全防护装备。 

b) 应按 4.1.2 制定的作业指导书进行安全规范拆卸。 

c) 宜根据动力蓄电池的安装方式或安装位置采用不同的工具、设备及方式进行拆

卸。 

i. 若动力蓄电池位于底盘下方，应采用动力蓄电池承载装置置于动力蓄电池下

方着力点附近，作托起准备，并确保蓄电池的着落点与承载装置受力点对

应。 

ii. 若动力蓄电池位于底盘上方，起吊工具固定于动力蓄电池上，作起吊准备。 

d) 拆除动力蓄电池与电动汽车的线束及连接件。 

e) 对动力蓄电池采取绝缘防护措施，并做绝缘标记。 

f) 将动力蓄电池用专用托架和移除装置托起和（或）吊起，从汽车中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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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采用安全评估系统对拆卸后的动力蓄电池进行检测，判定其安全性。 

h) 对动力蓄电池做带电标记，并及时转移至悬挂有警示标志的存储区域进行隔离。 

说明：拆卸过程中涉及到高压，拆卸人员必须做好安全防护，穿戴好防护装备，使

用的工具应该做好绝缘处理措施。 

拆卸作业人员在进行动力蓄电池拆卸时，应严格参照《废旧动力蓄电池拆卸作业指

导书》进行安全规范拆卸，避免由于拆卸错误而引起安全事故。 

为保证动力蓄电池箱的完整性，及避免环境污染，应采取的科学合理的拆卸方式。

整车企业发展新能源汽车，虽然都会用到动力蓄电池，但是动力蓄电池的类型、参数、

安装方式及安装位置都会不一样。在拆解过程中，除了依照《废旧动力蓄电池拆卸作业

指导书》之外，还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工具、设备及拆卸方式进行

拆卸。对由上部安装的动力蓄电池，应采用单臂吊等吊装工具进行拆卸取出；对由底部

安装的动力蓄电池，应采用托架平台和托架工装设备从下部进行拆卸取出。 

在断开动力蓄电池和电动汽车的连接稳固件时，应对动力蓄电池进行吊装或底部托

起的方式进行固定，避免动力蓄电池掉落而发生安全事故。 

过程中动力蓄电池掉落而发生安全事故。同时，还应对动力蓄电池电极进行绝缘防

护处理，避免移动过程中短路或引起触电事故。 

3.4.6 暂存和管理 

a) 动力蓄电池应根据不同类别分类贮存，如有漏液或漏电现象，应采用具备绝缘、

防泄漏专用储存容器储存，如无漏液和漏电的可采用一般包装容器贮存。不得

侧放、倒放，叠放高度不得高于 2 m，存储容器间距应不低于 0.1 m，人行通道

不低于 0.8 m，墙距宽度不低于 0.5 m。暂存时间不大于 10 天，不得长期存储。 

b) 经按附录 A 检测，存在安全隐患的动力蓄电池，应隔离贮存，并尽快进行处理。 

c) 拆卸后，零部件、材料、废弃物不得随意丢弃，应分类储存在专用容器中，并

标识，避免混存、混放。 

d) 废油液、废电路板等危险废物应设专人进行管理，贮存应按 HJ 2025 的要求执

行，并定期进行规范转移。 

e) 冷却液的贮存应按 GB 29743 的要求执行。 

f) 应对拆卸后的动力蓄电池登记及录入信息追溯系统，并建立纸质档案和电子数

据库，备份后纸质档案随动力蓄电池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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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不同类别的废旧动力蓄电池所含材料不同，具有的危险程度也不同，因此应

使用不同强度的专用存储容器进行分类储存。存储时要正面朝上，避免侧放、倒放，以

免造成安全事故。为了保证存储安全，避免静电事故发生，容器应保持一定距离。暂存

时间不宜大于 10 天，不得长期存储。动力蓄电池拆解完毕之后，所得蓄电池包（组）、

零部件、材料、废弃物属于不同的材料，为了保证材料的再次利用，应分类存储在适当

的容器内，为了避免混合应清楚地标识，再贮存在仓库。动力蓄电池本身带有一定电量，

正负极连接会发生短路、起火事故。另外，动力蓄电池由外壳、正负极片、隔膜及电解

液等组成，电池破损后，电解液和电池材料会流出，而电解液具有一定的毒性，因此，

需对拆卸后的动力蓄电池和废物进行管理，并定期进行合法的转移。另外，动力蓄电池

拆卸过程中会产生废液、粉尘、固体废物等，这可能包括冷却系统中的冷却液等，产生

的废油液、废电路板等危险废物应设立专人进行规范管理，避免危险废物对环境造成危

害。冷却液的盛装及贮存参照《机动车发动机冷却液》（GB 29743）及《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相关要求。合理的存储和管理既有利于环境保护，

也便于材料的再生利用。 

3.5 附录 

附录 A 

动力蓄电池检测项目 

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  检测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产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动力蓄电池编号___________ 车辆识别码_____________________  检测单位盖章________________ 

检测人员签字______________ 

范围和目的： 

本文件是为了保证拆卸时的安全与环保而编制。 

本文件中的检测项目是拆卸前必不可少的。 

为了更好的追溯，本文件应与动力蓄电池一起。 

检测步骤 

检测项目 是 否 检测结果： 

1、电源未断开   

2、是否漏电   

3、电解液是否泄漏   

4、外壳是否破损或裂开   

5、外壳是否凹凸、变形   

6、是否有起火痕迹   

7、是否有腐蚀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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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是否冒烟   

9、是否有浸水痕迹   

10、系列号是否不合格   

11、电池温度是否异常   

备注： 

1、检测项目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内容 

2、外观检查动力蓄电池的状态信息，遵行高压安全规程进行评估。 

3、对上述项目的检测结果进行记录。 

4、以上检验结果有一条为“是”，则判定为具有安全隐患。 

四、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为我国首次研究动力蓄电池的拆卸，不涉及任何已有的专利内容，与国家及

行业其他标准无知识产权和专利冲突。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车用动力蓄电池一般体积庞大、结构复杂，危险性大，科学的拆卸方式是动力蓄电

池二次使用的首要条件，不当的拆卸则容易带来诸多安全、环保隐患。对废旧动力蓄电

池进行科学的拆卸，可保证模块和单体的完整性，再按实际情况对模块或单体进行重新

组合，可实现梯次使用。实现梯次利用的同时还可以为提高资源利用创造条件，最终降

低动力蓄电池制造成本，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标准对动力蓄电池拆卸的一般技术要求、作业程序、拆解方法和存储管理等方面

进行规范，对回收企业的动力蓄电池拆解工作提供有效的指导。本标准的实施，能够有

效帮助回收企业安全、高效、环保地拆卸废旧动力蓄电池，促进废旧动力蓄电池资源综

合利用的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六、同类标准对比 

在国际和国内的动力蓄电池标准体系中，尚没有同类型的标准，本标准是首次对动

力蓄电池拆卸展开研究。 

七、本标准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 

表 1  汽车回收利用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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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标准编号 项目名称 

（一）回收利用领域标准制定情况 

1 20083098-T-339 GB/T 26989-2011 汽车回收利用术语 

2 20083099-T-339 GB/T 26988-2011 汽车部件可回收利用性标识 

3 20120232-T-339 制定中 
道路车辆可再利用性和可回收利用性计算方

法 

4 20130552-T-322 制定中 汽车拆解手册编制规范 

5 20130117-T-339 申报中 电动汽车用废旧动力电池拆解规范 

6 20130118-T-339 申报中 电动汽车用废旧动力电池余能检测 

（二）禁限用物质领域标准制定情况 

7 20073622-T-303 已报批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 

8 2011-0234T-QC 已报批 汽车材料中铅镉的检测方法 

9 2011-0232T-QC 已报批 汽车材料中汞的检测方法 

10 2011-0233T-QC 已报批 汽车材料中六价铬的检测方法 

11 2011-0231T-QC 已报批 汽车材料中多溴联苯、多溴二苯醚的检测方法 

12 立项中 制定中 
车内非金属材料及部件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

类物质检测方法 

（三）零部件再制造领域标准制定情况 

13 20071477-T-303 已报批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技术规范——点燃式、压燃

式发动机 

14 20083100-Q-339 制定中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标识规范 

15 20083101-T-339 GB/T 28672-2012 汽车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交流发电机 

16 20083102-T-339 GB/T 28673-2012 汽车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起动机 

17 20083103-T-339 GB/T 28674-2012 汽车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转向机 

18 20083104-T-339 GB/T 28675-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拆解 

19 20083105-T-339 GB/T 28676-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分类 

20 20083106-T-339 GB/T 28677-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清洗 

21 20083107-T-339 GB/T 28678-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出厂验收 

22 20083108-T-339 GB/T 28679-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装配 

23 20083109-T-339 已报批 汽车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自动变速器 

24 立项中 制定中 汽车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机械变速器 

本标准是国家推荐性标准，起草过程中充分考虑国内外现有相关标准的统一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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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八、重大分歧意见 

无重大的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 

本标准不涉及强制性达标参数和试验数据，为推荐性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及措施 

无。 

十一、现行标准废止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无现行相关标准废止的情况。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拆卸要求》国家标准起草工作小组 

2018.1.31 

 


